附件3

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现场指挥部
组成及任务分工

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根据需要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，下设相应的工作组。各工作组组成及任务分工如下：
一、综合协调组
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市公安局榕城分局、区人武部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传达贯彻区委区政府指示；密切跟踪汇总森林火情和扑救进展，及时向区领导报告，并通报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；综合协调内部日常事务，督办重要工作；建立前线指挥部临时党组织。
二、抢险救援组
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农业农村局、榕城消防救援大队、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指导灾区制定现场抢险救援方案和组织实施工作；根据灾情变化，适时提出调整抢险救援力量的建议；协调调度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参加抢险救援救灾；指导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抢险救援；组织协调现场应急处置有关工作。
三、医疗救治组
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组织、协调和指导做好灾区伤病员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等工作；必要时，组织医疗专家协助当地救治；协调做好指挥部在灾区时的医疗保障工作。
四、火灾监测组
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榕城分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组织火灾风险监测，指导次生衍生灾害防范；调度相关技术力量和设备，监视灾情发展；指导灾害防御和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。
五、通信保障组
由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牵头，区应急管理局、中国电信揭阳榕城分公司、中国联通揭阳公司城区分公司，中国移动揭阳榕城分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协调做好指挥机构在灾区时的通信和信息化组网；建立灾害现场指挥机构、应急救援队伍与区指挥中心，以及其他指挥机构之间的通信联络；指导修复受损通信设施，恢复灾区通信。
六、交通保障组
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人武部、市交管支队市区大队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统筹协调做好应急救援力量赴灾区和撤离时的交通保障工作；指导灾区道路抢通抢修；协调抢险救灾物资、救援装备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等交通应急通行保障。
七、军地工作组
由区人武部牵头，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协调办理部队参加抢险救援救灾兵力调动，参加军地联合指挥，加强现地协调指导。
八、专家支持组
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农业农村局、市公安局榕城分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，专家组成员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组织现场灾情会商研判，提供技术支持；指导现场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工作；指导地方开展灾情调查和灾损评估；参与制定抢险救援方案。
九、灾情评估组
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指导开展灾情调查和灾时跟踪评估，为抢险救灾决策提供信息支持；组织灾害评估，参与制定救援救灾方案。
十、群众生活组
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制定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；下拨中央救灾款物并指导发放；统筹灾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，指导灾区油、电、气等重要基础设施的抢修；指导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、过渡期救助和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工作。
十一、社会治安组
由市公安局榕城分局牵头，区人武部、市交管支队市区大队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主要职责：指导协助灾区加强现场管控和治安管理工作；维护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，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，维护社会稳定；协调做好指挥部在灾区时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十二、宣传报道组
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委宣传部（区委网信办）等部门和单位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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